关于开展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先进个人、先进集体）

推荐工作的通知
一、表彰奖励及推荐名额

中国科协将开展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奖励先进个人300名，奖励在工作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对其中30名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表彰奖励先进集体10个，奖励科技工作者团队，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牌。

分配给我省的推荐名额为：先进个人候选人8名、先进集体候选团队2个。

2、 推荐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政治坚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热爱祖国，作风廉洁，遵纪守法，具有良好学风，恪守科学道德。
（二）科技工作者或团队应于三年内在以下任一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1.疫情防控。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投身防控一线或在科研、物资生产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具有典型学习宣传事迹的科技工作者优秀代表。
2.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深入基层一线、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扶贫作出重大贡献、具有典型先进事迹的科技工作者优秀代表。
3.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取得重大原创性科学发现，提出或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新方向，探索无人区，实现前沿领域领跑或突破。
4.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引领完成重大工程和装备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国家安全挑战等取得新成果和作出新贡献；长期服务在生产服务一线岗位，具有高超技艺技能的学习型、创新型的人才。
5.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面向经济主战场，推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开发、应用、推广科技成果，形成新技术、新产业、新标准和规模化应用示范等，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基于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而进行成功的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开拓性和原创性。
6.社会服务。开展科学普及活动，面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科技类社会化公共服务产品，产生显著社会效益；围绕经济社会建设、科学技术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开展决策咨询，政策建议对促进发展和有关问题的解决产生显著成效或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和批示，推动形成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促进开放合作，在推动高水平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活动，特色鲜明、群众受益、社会认可，有典型学习宣传事迹。
上述工作应当主要在国内完成。
（三）获奖科技工作者应为中国籍，表彰的先进个人一般为在职；团队成员70%以上应为中国籍，其中团队负责人必须为中国籍。
（四）已获得往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个人奖（奖状或奖章）的个人不纳入本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个人奖的候选人范围。

三、推荐要求

1．请各市科协会同市人力社保局、市科技局、市国资委联合组织推荐（中国科协、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文件随后联合印发）；省级学会、企业科协、高校科协人选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组织推荐。
2.各市科协、省级学会、省属企业科协、高校科协原则上最多推荐1名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或1个创新团队。

3.请各推荐单位广泛发掘工作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中的科技工作者优秀代表，注意发现非公有制企业优秀科技工作者。同时注意推荐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4.奖项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不推荐副司局级或相当 于副司局级以上单位和干部，不推荐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处级干部比例控制在20%以内。其中，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坚持在教学、科研一线并做出特殊贡献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可以按科研人员推荐；中央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不作为候选人进行推荐。退休人员不作为候选人进行推荐。

5．报送材料

（1）推荐工作情况报告一份。

（2）每个候选对象《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书》（附件）一式三份。

(3)2020年浙江省申报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或候选团队简表一份。

上述材料电子版和纸质文件请于2020年4月5日前报送至省科协组织人事部。

注：校科协截止时间：4月2日中午12点前。
材料电子版发送至：kexie@zjut.edu.cn。
联系人：许维婷  电话：88320294
6.省科协将会同省人力社保厅、科技厅、国资委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初评，确定推荐人选的材料申报要求另行通知。

四、奖励方式

主办单位联合印发表彰决定，颁发证书、奖章（奖状、奖牌），并按财务有关规定发放奖金。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享受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

五、联系人及收件地址

联系人：王  雪    电话：18858176450

黄云菁    电话：（0571）85178033

电子邮箱：zjkxzrb@163.com

地址：杭州市武林广场省科协大楼805室

附件：1.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书

2.2020年浙江省申报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简表

3.2020年浙江省申报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团队简表

附件1                                           
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书

	候选人/团队：
	

	所属单位：
	

	推荐单位：
	

	推荐类别：


	□先进个人候选人

□先进集体候选团队

	推荐领域：


	□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
□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
□社会服务


填表说明

1．候选人/团队：填写候选人姓名或候选团队名称。

2．所属单位：填写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或候选集体依托单位，均应是法人单位。

3．推荐单位：填写推荐单位名称，其中由市级科协、科技局、人社局、国资委联合推荐的，填写4家单位的名称。

4.推荐奖项：根据拟推荐类别选择，只能选择一项。

5.推荐领域：只能选择一项。

6.候选人/团队领衔专家信息：被推荐对象为个人的，填写候选人的相关信息；被推荐对象为集体的，填写集体领衔专家相关信息。

专业技术职务，应填写具体的职务，如研究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等，请勿填写正高、副高等。

工作单位及行政职务，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如XX大学XX学院院长；如没有行政职务，填写专业技术职务，同样需要写具体部门，如XX大学XX学院教授。

联系方式必须包括本人手机、电子邮件、邮寄地址，工作电话、传真等联系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有助理、联系人的，可同时填写助理、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7.团队基本信息：申报先进集体候选团队填写，先进个人候选人无需填写。

主要职责填写该团队的主要目标任务或主要工作方向。

主要成员填写在团队中直接承担实质性任务并作出主要贡献的核心骨干人员，不超过20人。排名顺序按贡献大小排列。团队职务有明确职务的填写职务名称，没有明确职务的填写负责人或成员。

8.候选人/团队简介：填写候选人基本情况和简要经历或候选团队简要情况和现状。

9.主要成绩：按照推荐领域，简述候选人/团队取得的主要成绩，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10.所在单位意见：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或候选团队依托单位填写，须由单位负责同志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可对候选人/团队进行简要评价，并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所在单位同意推荐视为已对候选人的政治、廉政、品行和推荐书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核把关。

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就职单位不一致的，实际就职单位应同时签署意见并签字、盖章。

11.推荐单位意见：应简要写出推荐理由，并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推荐单位须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推荐单位同意推荐视为对推荐对象的成绩、贡献和道德学风真实、准确性进行了审核把关。

12.推荐单位联系人：填写推荐单位联系人姓名和相关信息。
	候选人/团队领衔专家信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专长
	
	专业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及行政职务
	

	
	联系方式
	

	团队基本信息
	团队名称
	

	
	主要职责
	

	
	依托单位
	

	
	集体人数
	

	
	主要成员
	集体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及部门、职务


	推荐

类别
	□全国创新争先奖先进个人    □全国创新争先奖先进集体



	推荐

领域
	□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    □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   □社会服务

	候选人/团队简介
	（300字以内）

	主要

成绩
	（2000字以内）

	所在单位/依托单位意见
	（300字以内）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300字以内）

                            推荐单位负责人签字：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联系人：          工作单位及部门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